
 
 

華南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預約保險附加條款 

106.12.12（106）華產企字第 353號函備查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要保人於投保華南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

投保本華南產物藝術品綜合保險預約保險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於本附加條款有

效期間內，本公司同意以下特別約定事項： 

一、本保險契約所載預估保險金額如下： 

  （一）館藏品：           

  （二）參展品：           

  （三）運送品：           

二、本公司應以前項預估保險金額計算所得保險費之  ％為預收保險費，即為    ，

並於本保險契約生效時預先收取。 

三、本保險契約採  申報方式，被保險人應於  申報當次實際保險標的物之保險金額， 

  由本公司按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實際保險標的物之總保險金額計算實際保險費。 

  實際保險費超過預收保險費之差額，應由被保險人補繳之；預收保險費超過實際保險費 

  之差額，由本公司退還被保險人，但本公司應收保險費不得低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最低 

  保險費，即為本條第二項所載預估保險金額計算所得保險費之  ％。 

四、被保險人之申報內容，應就承保範圍分別提供保險標的物之館藏處所、展覽處所、暫存 

  處所、運送範圍、保險金額、清單、期間或其他相關資料予本公司。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之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理，其他事項 

仍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